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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會家庭服務對於政府成立並由政務司司長任主席的家庭議會的決定極表歡

迎，相信透過議會的成立，可促進社會各界重視家庭的需要和福利，且可進

一步凝聚各界的力量，共同創造和諧社會。 

2. 議會的功能 

2.1 發揮領導、協調及推動各政策局、地區議會及組織、非政府機構及工商界

等，一同就以下幾點，發揮支援及提升家庭功能的力量： 

2.1.1 就各項社會公共政策，以家庭為本位來作考慮、制訂和檢討，以

促進家庭成員發揮家庭的功能。 

2.1.2 制訂「家庭影響評估」制度，以評估現在及來來的政策、法例及

措施對家庭功能及凝聚力的影響。 

家庭影響評估範圍應包括： 

 家庭的經濟狀況 

 家庭的照顧功能 

 家庭成員之間的凝聚力 

 政策對不同類型的家庭，尤其是弱勢社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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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進行有系統的研究各項影響家庭功能、支援及凝聚等的因素，以

作制訂政策、策略及措施的參考。 

2.1.4 積極推動適合本土的家庭倫理教育，以重建重視家庭生活及倫理

的價值觀。 

2.1.5 共同積極推動家庭友善的工作及社會環境 

2.1.6 制定跨局、跨部門、誇專業的策略來加強對家庭，特別是弱勢家

庭的支援。 

3. 家庭議會與其他委員會的關係 

現時的老人、青年、婦女事務委員會，以及團體正積極倡議的兒童事務委員

會，均有其主責的羣體，各有其獨特需要和關注，因此期望這些委員會仍繼

續其職能，就所關注的羣體制定適切的發展策略。而家庭議會則關注整體性

的家庭狀況及發展，並就各委員會之間所觸及的共同議題，例如稅務政策、

房屋編配、城巿規劃、入境政策以至侍產假、彈性工作時間等，作討論、研

究及決策，以平衡家庭與個人之間在政策考慮上之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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